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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段黎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段丽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段丽岩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许群

电话 0755-89370997
传真 0755-89370997
电子邮箱 duanlm@anshirui.cn
公司网址 www.anshirui.cn
联系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 1 栋 AB 座

B10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社区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 1

栋 AB 座 B103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380,197.05 4,368,957.86 -45.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0,789.26 2,029,869.70 -141.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04
0.10

-140.0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28.17% 53.7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57.65% 64.55%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412,045.71 2,118,219.17 -33.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80,658.97 -4,979,149.05 42.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400,367.39
-518,733,654

9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699.13 168,618.66 66.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488.63%
-110.1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576.78%
-114.7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4 42.83%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725,000 22.50% -2,571,150 2,153,850 11.4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725,000 22.50% 0 4,725,000 22.5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275,000 77.50% 2,571,150 18,846,150 89.7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4,175,000 67.50% 0 14,175,000 67.5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21,000,000.00 - 0 21,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段黎明 18,900,000 0 14,175,000 67.5% 14,175,000 0
2 陈华松 2,100,000 0 2,100,000 10% 2,100,000 0
3 深圳安普

信达科技

合伙企业

（有限合

0 4,724,900 22.4995% 2,571,150 2,153,750



伙）

4 王方洋 0 100 0.0005% 0 100
合计 21,000,000 0 21,000,000 100% 18,846,150 2,153,85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段黎明担任深圳安普信达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

普通股前十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租赁准则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

（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前述

新租赁准则，并依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其

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本公司选择仅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租赁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

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于新租赁准则首次执行日（即 2021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的具体衔接处理及其影响如

下：

A.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对首次执行日的融资租赁，本公司作为承租人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租赁款的

原账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作为承租人根

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原租赁准则下

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应付未付租金，纳入剩余租赁付款额中。

对首次执行日前的所有经营租赁，本公司按照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则，

并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计量使用权资产。本公司于首次执行日对使

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租赁资产属于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不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对于首次执行日除低价值租赁之外的经营租赁，本公司根据每项租赁采用下

列一项或多项简化处理：将于首次执行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的租赁，作为短期租赁处理；

将于首次执行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的租赁，作为短期租赁处理；

计量租赁负债时，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采用同一折现率；

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存在续约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日前选择权的实际行使及

其他最新情况确定租赁期；

作为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的替代，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

评估包含租赁的合同在首次执行日前是否为亏损合同，并根据首次执行日前计入资产负债

表的亏损准备金额调整使用权资产；

首次执行日之前发生租赁变更的，本公司根据租赁变更的最终安排进行会计处理。

2.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本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认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违反企业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亚

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

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公正反映了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公司拟未来通过多项措施消除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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